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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博士論文審查辦法 
91.12.27電機系系務會議授權學學術委員會修訂 

93.01.07電機系學術委員會通過訂定，94.06.21電機系務會議通過 
99.03.05電機系碩博士班教師會議通過、99.05.14 系務會議核備 

100.09.20電機系碩博士班教師會議通過、100.11.03系務會議核備 
103.03.11電機系碩博士班教師會議通過、103.03.21系務會議報告 
106.02.17電機系碩博士班教師會議通過、106.03.10系務會議報告 
112.04.21電機系碩博士班教師會議通過、112.05.31系務會議備查 

 

一、博士班研究生通過資格考後，必須依序通過「論文研究計畫審查」以及「論文審查」，

始可進行論文口試。 

二、論文研究計畫審查 

1.由論文指導教授聘定本校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3-5人組成委員會，其中指導教授為
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2.學生事先必須繳交審查書面資料，敘述研究方向、進度、以及預期貢獻，由審查委員就
論文研究計畫內容進行口試。  

3.論文研究計畫審查必須於論文口試前至少一學期前通過。 

4.學生如未能通過論文研究計畫審查，必須至少隔一學期(即下一學期)後才能再提出申請。 

5.若變更論文指導教授，則論文研究計畫審查必須重新辦理。 

三、論文審查 

(一) 電力組及計算機科學組研究生之博士論文著作及研究成果必須經過學術委員會審查同
意，合於下列條件之一，始可進行口試。惟論文指導教授曾獲一次(含)以上國科會傑出獎
或科技部傑出獎，或過去五年內發表傑出期刊論文超過 5篇（含），研究生之博士論文著
作及研究成果得不須經學術委員會審查同意，但口試申請仍須經指導教授同意及學術委

員會報備，始可進行口試。 

1.至少一篇期刊論文為高水準國際期刊所接受或明顯的被評為可能接受。 

2.至少發表兩篇高水準的國際會議論文，且該兩篇會議論文的全文已分別投稿至高水準
國際期刊。 

3.其他具體貢獻（包括審查中之論文、實作、專利…等）。 

上述第 1、2項中，論文必須為該學生與指導教授共同發表，並註明本系為第一論文發表
單位，且該學生必須為指導教授除外之第一作者，何者屬高水準國際期刊以及高水準國

際會議，由學術委員會認定，學術委員會得授權研教委員逕行認定。第 3 項之其他具體
貢獻，由學術委員會視該研究之領域及性質，另組委員會審查。 

(二)控制組研究生之博士論文著作及研究成果必須經過學術委員會審查同意，合於下列條件
之一，始可進行口試。： 

1.至少一篇期刊論文為高水準國際期刊所接受。 

2.至少發表兩篇高水準的國際會議論文，且該兩篇會議論文的全文已分別投稿至高水準
國際期刊，並且其中至少一篇被該國際期刊明顯的評為可能接受。 

3.其他具體貢獻（包括審查中之論文、實作、專利…等）。 

上述第 1、2項中，論文必須為該學生與指導教授共同發表，並註明本系為第一論文發表
單位，且該學生必須為指導教授除外之第一作者，何者屬高水準國際期刊以及高水準國

際會議，由學術委員會認定，學術委員會得授權研教委員逕行認定。第 3 項之其他具體
貢獻，由學術委員會視該研究之領域及性質，另組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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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安全組研究生之博士論文著作及研究成果必須經過學術委員會審查同意，合於下列
條件之一，始可進行口試。： 

1.至少一篇資訊安全相關期刊論文為高水準國際期刊所接受。 

2.至少發表兩篇高水準的資訊安全相關國際會議論文。 

3.其他具體貢獻（包括審查中之論文、實作、專利…等）。 

上述第 1、2項中，論文必須為該學生與指導教授共同發表，並註明本系為第一論文發表
單位，且該學生必須為指導教授除外之第一作者，何者屬高水準國際期刊以及高水準國

際會議，由學術委員會認定，學術委員會得授權研教委員逕行認定。第 3 項之其他具體
貢獻，由學術委員會視該研究之領域及性質，另組委員會審查。 

四、本規定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系、本院、本校及教育部規定辦理。經電機系碩博士班教師

會議核備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